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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5樓
承辦人：李易欣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868
傳真：(02)29678534
電子信箱：AN6177@ntpc.gov.tw

☐受文者為民眾或附件有實體

新北市政府　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工建字第115027553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府112年4月24日新北府工建字第1120759375號函本

市公有新建建築執照申請案涉及建築能效評估執行方式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1 年 12 月 12 日建研環字第

1117638716號函附表（略以）：「……公有新建建築，適

用對象『辦公、服務類(G-1 金融證券、G-2 辦公場所、公

共集會類(A-1集會表演)、商業類(B-1 娛樂場所、B-2商場

百貨、B-3 餐飲場所、B-4旅館)、休閒、文教類(D-1 健身

休閒、D-2 文教設施)、衛生、福利、更生類(F-1醫療照護)
、住宿類(H-1 宿舍安養、H-2 住宅) ，其他建築類組(另訂

之)』……。」辦理。

二、有關公有新建建築日常節能指標導入建築能效評估的適用

對象應依上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函文為主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、新北市政府各二級機關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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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工務局局長決行


